
财通基金—自建 TA 办理非交易过户操作指引 

您好，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富管理部仅受理登记在本公司基金账户中

的场外基金份额，因发生司法强制扣划、继承、赠与、依法进行的财产分割、

法人资格丧失等情形之一涉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变更及本公司认可的其它形式的

非交易过户登记业务。如您确认需要办理财通基金自建 TA非交易过户业务，可

按以下流程进行操作： 

一、继承类非交易过户材料清单 

1、填妥的《开放式基金非交易过户登记申请表》（注：继承情形涉及多个

继承人的，需全部继承人共同申请） 

2、基金份额权属证明文件： 

（1）相关公证文书原件（适用于由公证机构公证基金份额权属变更行为

的）； 

（2）或人民法院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原件，如：法院出具的调解书或一审

判决书（需提供法院出具的生效证明）、二审判决书（适用于通过人民法院确认

基金份额权属的）； 

（3）或调解协议原件，以及人民法院出具的确认文书（适用于通过人民调

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的）； 

3、继承方（包括所有继承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临柜或视频双录提

供）或复印件（邮寄提供）； 

4、被继承方死亡证明材料 

（1）证明被继承人死亡的有效法律文件复印件，如：医学死亡证明（医学

死亡证明遗失的，可向公安机关申请出具死亡证明），或由派出所或居委会出具

的户口注销证明复印件； 

（2）继承人为未成年人的，非交易过户手续由其监护人办理，监护人应出

具监护人身份证明材料及其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5、当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办理的，还应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

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二、办理方式（两者选一） 

1、邮寄提交：材料均需加盖代销机构公章，然后邮寄至：上海市浦东新区

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43F直销柜台收，联系电话 021-20537730/7736。 

收到相关材料后，我司工作人员将按照您原先预留的电话联系您（来电号

码为 021-80301626），告知您后续会有一个视频双录见证，同时告知您视频接

入的方式。请您在视频认证环节提前准备好您的身份证原件，您连接在线客服

后，我司客服接入后将询问您的身份，进行身份识别及非交易过户业务的核

实。 

2、临柜提交：全部过入方本人亲自将申请材料送至财通基金上海总部柜台

办理，则各项材料无需代销销售机构盖章。（地址同上） 

三、处理周期 

所有材料完整无误，符合办理条件的情况下，我司将在收到材料后的十五

个工作日内办结。 

材料如有问题，我司工作人员会联系该业务办理人和代销机构进行修改。 

四、注意事项 

1、您所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我司均会留存归档，不予返还。 

2、对外服务时间：交易日 9:00-11:30，13:30-17:00。 


